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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苗苗 杨斐）近日，西平县人民法院
五沟营法庭成功化解一起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挽回了
兄弟间的亲情。

原、被告系亲兄弟。原告称被告租赁他的土地，承包费
为每年1500元，但2019年至今未按时缴纳租赁费，遂诉
至法院。被告称土地租赁费为每年1000元，2022年之前
的租赁费均已结清。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在承办法官的悉心调解下，原告主动放弃索要租赁费，
被告也解释了争地的原因：涉案土地中有3亩是原、被告母
亲的，自从被告种了这3亩地，每年就额外向其母亲支付
1500元。若归还土地，母亲的赡养问题需要另外协商。

针对原、被告的实际情况，承办法官多次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普之以法，最终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原、被告解
除合同，被告归还土地，原告额外支付母亲的赡养费。至
此，双方就土地问题和母亲的赡养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本报讯（通讯员 时旋旋）
近日，汝南县人民法院召开豫
南平原生态区环境资源审判
绿皮书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
会，向社会公布6起典型案例。

据悉，本次绿皮书中发布
的6起典型案例，涉及环境污
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等多个领域
和生态要素，具有典型性，涵
盖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矿产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修复等方
面，多维度展示了汝南县人民

法院在护航绿水青山和保障
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的工作
成果。案件的裁判结果，彰显
了“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法
制理念，宣示了惩罚与修复并
重的环资案件裁判思路。

此次新闻发布会发布的
绿皮书，是汝南县人民法院对
豫南平原生态区过去一年环
境资源审判的一次总结，也是
对未来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
展望。

当日，汝南县人民法院联

合驻马店市生态环境局汝南
分局在天中文化园开展法治
宣传活动。活动中，干警们通
过设置法律咨询台、设立宣传
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
式，结合日常审判实例，以案
释法，现场向群众讲解环境资
源典型案例，阐述有关环境保
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引导群众
树立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环
保理念，倡导群众积极参与保
护自然环境，严守法律底线，
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汝南县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6起典型案例

严守法律底线 守护绿水青山

6 月 9 日，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支
队开设端午假期办
证专场，为学生办
理出入境证件，满
足了学生的出行需
求，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好评。
（通讯员 彭鄂青）

假期办证方便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赵海洋）
6月7日，驿城区人民检察院
在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召开听证会，对一起非法处
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公开
听证。该院党组成员、副检
察长余颖主持听证会，由政
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律师
代表组成的听证团以及50余

家企业的代表参加了听证会。
听证会上，案件承办人介

绍了被告人非法处置制药厂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渣案件事
实、调查收集的证据、争议焦
点、相关法律规定及社会公共
利益受损情况，并对相关法律
专业术语进行解读。市生态环
境局泌阳分局通报了案件相关
情况，生态修复评估公司介绍

了修复效果评估结论。
经过评议，听证人员一

致认为检察机关对该案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危害物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嫌疑人积极对污染地块进行
了修复，各项指标达到预期
目标，符合环保验收评估要
求，决定同意进行诉前终结
程序。

驿城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公益诉讼案件听证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杨豪）近
日，新蔡县人民法院开展了以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
主题的“6·5”环境日普法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该院干警通
过悬挂横幅、设置宣传咨询
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

传页等多种形式，增强群众
的环保意识和法治理念。干
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
众讲解环保知识和法律法
规，引导他们自觉养成健康
合理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积
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该院负责人表示，将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
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职能，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
资源保护法治宣传，引导社
会公众自觉履行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提供强有
力的司法保障。

新蔡县人民法院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云）近日，上蔡县人民法院民一庭
通过判后答疑，成功调解一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
纷案件，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原告聂某甲与被告聂某乙系兄妹关系，聂某甲出嫁前在
本村分得可耕地0.96亩，后该地于2016年被征收，补偿款
39216元由被告聂某乙领取。因家庭矛盾，双方产生纠纷，
原告将被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返还该土地补偿款。

法院受理该起案件后，承办法官在庭前和庭审过程中
均进行了调解，但双方互不让步。承办法官多方走访调取
证据后认定，原告聂某甲虽已外嫁，但在新的居住地并未取
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仍享有对原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其
承包的0.96亩土地被征收后,应分得土地补偿款39216
元，被告领取的该款项应当予以返还。

判决后，承办法官又多次联系双方进行调解，最终找到
双方均能接受的调解方案，并达成和解协议，被告履行了金
钱给付义务，达到了案结事了的效果。

上蔡县人民法院
判后答疑再调解
案结事了止纷争

本报讯（通讯员 边文静）近日，遂平县人民法院成功调
解一起涉企案件，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为企业营造了
良好的发展环境。

2023年1月，原告某置业公司和被告刘某签订《商品房
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约定被告刘某购买原告某置业
公司开发的房屋一套，被告应与2022年12月之前缴纳首付
款16余万元，余款64万元办理银行按揭贷款。同时，被告
与原告还签订了《借款协议》一份，约定被告从原告借款人民
币10万元，用于交付首付款，由于被告未能按照约定归还借
款，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承办法官接到案件后，立即组织双方进行协商，从情、
理、法多角度耐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最终，双方握手言
和，原告与被告自愿解除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
被告同意协助原告办理撤销房屋登记手续，原告自愿返还
被告首付款6万余元。

遂平县人民法院
高效调解化纠纷
护航企业促发展

西平县人民法院
当庭化解纠纷
挽回兄弟亲情


